





襄国资〔2024〕25号

襄垣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关于做好2023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工作的
通    知

所监管企业:
根据《襄垣县县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》、《襄垣县县属国有企业负责人述职制度》，结合年初签订的年度经营业绩目标责任书，决定对兴通公司等12户县属国有企业2023年度目标责任工作情况进行集中考核，襄矿集团待财务年报审计后进行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时间
2024年4月中旬。
二、考核对象
国资局直接监管的一级企业（襄矿另行考核）。
三、考核内容
2023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目标完成情况。
四、考核步骤和方法
由局领导牵头，组织局各相关股室人员，对各县属国有企业实施考核。考核采取听取汇报、个别访谈、查看台帐、印证资料等方式，对县属国有企业年度工作进行评分。
五、工作要求
1.被考核企业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按程序、按要求，精心准备考核资料，配合考核组完成考核任务，并及时交回负责人述职报告、经营业绩总结分析报告等相关资料。
2.我局将根据考核结果，在做好考核情况反馈工作的同时，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，并对考核等次一般和差的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提醒，督促做好整改提升，考核结果作为企业负责人职务任免的重要参考。


                 襄垣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0日

[bookmark: _GoBack]

襄垣县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2024年4月10日印发
